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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2017 年 11 月 6 日的來函，本人回覆如下。

全面檢討處理兔遣返聲請策略

2. 自 2014 年，非華裔非法入境者和兔遣返聲請人數大

幅增加。為解決問題，政府於 2016 年初就統一審核機制和

處理兔遣返聲請的策略展開全面檢討。有鵑檢討涉及多個範

疇，包括防止聲請人抵港、審核程序、羈留，以及遣送及執

法等。檢討展開以來，各項已開展或落實的措施均取得初步

成效

年份 非華喬非法入境者 接獲兔遣返聲請

(按月平均) (按月平均)

2015 318 421 
2016 185 (也42%) 320 (也24%)

2017 75 (也59%) 164 (“49%) 
(1月至 10 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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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，尚待入境事務處(“入境處")

審核的個素有 6 828 宗，較 2016 年 3 月高峰期減少近 40% 。

儘管如此，我們仍會繼續努力防止濫用機制的聲請人抵港，

加快審核，並盡快遣送聲請被拒的人，研究羈留措施，以及

加強對非法工作和其他刑事罪行執法。我們亦會提出修改

〈入境條例~ (第 115 章)的建議，以改善處理兔遣返聲請

的審查程序及有關事宜。

4. 政府的政策目標，是透過減少滯留在港的聲請人，以

根本均處理所有相闋的問題(包括犯罪和對社會造成的影

響)

於地區層面打擊犯罪

5. 警方一直關注涉及非華裔人士在港犯案的情況。為專

注研究相關問題、制訂策略及統籌打擊行動，警隊成立「非

華裔人士參與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活動工作小組 J '由有組

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料總警司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刑事情報

料及各總區刑事部的代表。

6. 2017 年，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推出新策略，強

調從四方面應對非華喬人士犯案的問題，包括訓練、情報收

集及分享、多機構合作及優化執法行動。

7. 為減少兔遣返聲請人從事非法工作的經濟誘因，入境

處繼續加強針對有關地區的工廠、酒樓、食物製造工場、正

進行裝修的單位、廢料回收工場、貨櫃場及貨倉等地點進行

巡查、收集情報，並在通當時進行執法行動(包括有需要時

與其他執法機構採取聯合行動)。在 2017 年首十個月，入

境處展開了 639 次針對非華喬非法勞工的行動，較 2016 年

同期增加 34% 。同時，入境處亦會繼續加強宣傳，提醒僱主

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屬嚴重罪行，會被判t!p a寄入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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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強監察對兔遣返聲請人的人道援助

8. 社會福利署(“社署")透過招標委托「香港國際社會

服務社 J (“服務社")向在港期間無法應付基本生活需要的

兔遣返聲請人提供人道援助(包括臨時住屋、基本公用設施

津貼、食物、衣履、基本日用品、適當的交通津貼，以及輔

導服務)。同時，我們必須確保有關的援助計劃不會因此而

產生磁石效應，對香港現有支援系統的長遠承擔能力及入境

管制造成嚴重影響。

9. 為加強有效管理，食物援助已於今年 3 丹 1 日開始改

為以「電子代幣 J 形式發放。社著一直有監管服務社在發放

援助的情況，亦要求食物承辦商發出的每個電子代幣均須設

有獨立編號，印有特定的服務使用者的姓名、照片及簽名等

資料，讓食物承辦商發放援助的過程中可以即時核實服務使

用者的身份。

1 O. 就近期的有關報導，社署已提醒食物承辦商必須史密

切地檢查上述資料。遇有懷疑，食物承辦商應立即通知社署

及服務社尋求協助。服務社就每宗懷疑的個案作出調查，並

對懷疑的個案暫停以電子代瞥形式發放援助(改以實物形式

發放食物援助)。至今，大約有 90 名電子代幣使用者因被

懷疑濫用服務而被暫停以電子代幣形式發放援助。服務社亦

會將牽涉刑事的個案轉介警方處理。

11.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810 2676 與下開代行人聯絡。

保安局局長

(胡偉、美代行)

2017 年 12 月 29 日




